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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281民初2973号
周晓伟（332626198011070575）：本院受理原

告徐钱江诉被告李忠漂、第三人周晓伟、黄吉玉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证据副
本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余姚
市人民法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送
达期满后第三天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丈亭法庭第三
审判庭（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91号

台州八匹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武迪（公民身
份号码：3412031992****2514）：戎长新与武迪、台
州八匹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武迪、
台州八匹马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合计人民币
26934.1元；2、依法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对上述诉讼请求的第一项的
赔偿费用在交强险、商业险的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4月13日9:00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88号

韩春梅、夏诗可：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逍林镇金
梦制衣厂诉被告韩春梅、夏诗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二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256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孙红莲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4月12日8
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们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53号

沈广洲：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岑利尚布行
诉被告沈广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本
院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沈广洲支付货款16860元并支付自
起诉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次日起十五
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莲独任审理。本院定
于2021年4月12日15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066号

谭元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娟娥诉被告陈丹群、谭
茜予、谭元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
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请：1.原告与谭玉明、被告陈丹群于
2005年2月4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
议书》有效；2.被告陈丹群、谭茜予、谭元胜协助原告
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并支付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过程
中初始登记时发生的费用；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
2021年4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156号

孙治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匡堰镇洋洋针
织服装厂与被告孙治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民事
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4月
13日8时4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9026号

诗可、韩春梅:本院受理原告吴乃军诉被告夏诗
可、韩春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902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夏诗可、韩春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吴乃军货款28 384元。案件
受理费510元，减半收取计255元，由被告夏诗可、韩
春梅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3401号

徐桃（身份证号：5227251993****1950）、张大
先（身份证号：5224241996****3141）：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徐桃、
张大先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91民
初3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桃支付
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72982.27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以72982.2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
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
被告徐桃支付原告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律师费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完毕；三、被告张大先对上述第一、二项被告徐桃应履
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张大先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徐桃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687元，减半收取计843.5元，由被告徐桃、张
大先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350元，由被告徐桃、张大先共同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宁波金嘉
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91民初4067号

郑胜勇（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4****
4313）、金小燕（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84****
5202）：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郑胜勇、金小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当事人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请求判令被告郑胜勇偿
还原告代偿款32 582.43元，并支付自2020年7月30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2 582.43元为基数按照
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金小燕对被告郑胜勇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8日上午
14时0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破88号

本院根据上海祥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温州龙湾五金紧固件厂
（普通合伙）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7日指定
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龙湾五金紧固
件厂（普通合伙）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3月8日前，向
温州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管理人（通讯地
址：温州市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浙江海昌
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谢瑶瑶18106765800，谢海
秋17858955184）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温州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
合伙）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
年3月30日下午2：30时在第2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温州龙湾五金紧固件厂（普通合伙）法定代表

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自公告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
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
导致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136号之一

2018年11月21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瑞安市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明清粮
油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瑞安
市明清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
不足 420 万元，债权人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
22593497.67元。本院认为，债务人瑞安市明清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已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0年12月31日宣告瑞安市明清粮油贸易
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38号

本院于2020年12月22日，根据王忠科申请，裁定
受理温州九诺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
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年2月1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
鹿城区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8-9层，邮编：325000，
联系人：谢瑶瑶、谢海秋，联系电话：18106765800、
88996852），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该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2月22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地址：浙江省龙港市海
港路1180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
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
交授权委托书。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4660号

鲜思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与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吉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
山中心支公司、罗家发、鲜思林、梁桂福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0522民初466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
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3民初4845号

蒋美红：原告金华市金东区信通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蒋美红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传票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2021年3月29日10：00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965号

谷才福：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洪渝日用百货商
行与被告谷才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被告谷才福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义乌市洪渝日用百货商行诉请：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07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损失）。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15日
上午9时在义乌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586号

杨国文：本院受理原告方华平与被告杨国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杨国文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方华平
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煤款人民币126457.9元及
利息（利息从起诉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
行日）。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被告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15日
上午9时30分在义乌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20709号

董朝奎：本院受理原告应贵钦与被告董朝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董朝奎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应贵钦诉请：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0961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
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27日9：20，在
义乌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4号

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根据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浦江
兴昌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昌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20年12月16日指定浙江弘哲律师
事务所为兴昌公司的管理人。

兴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
人应在2021年2月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
法律责任。

兴昌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3月5日前向兴
昌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89
号原浙江百炼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邮政
编 码 ：322200；联 系 人 ：张 凯 源 ；联 系 电 话 ：
1539435194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兴昌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兴昌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2日上午9时在浦江县人
民法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兴昌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破2号

本院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裁定受理浦江冠山
锁具有限公司管理人对浦江冠山锁具有限公司与浙
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的合并破产清算申请，并
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指定浙江金兰律师事务所担
任管理人。

浙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1 年 2 月 12 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1年4月8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
城区金衢路1号豪森智慧谷B区2幢，联系人：金律
师，联系号码：1375798853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4月20日上午9时通过非现场
表决方式召开浦江冠山锁具有限公司与浙江浦江信
佳公司工贸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一案的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破2-1号

2021 年 1 月 15 日，本院根据浦江冠山锁具有
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受理浦江冠山锁具有限公
司与浙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的合并破产清算申
请。现依法向浙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26 破
申 2-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受理浦江冠山锁
具有限公司与浙江浦江信佳工贸有限公司合并破产
清算申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656号

斯小叶：原告陈钏诉被告斯小叶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726民初36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限被告斯小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
陈钏借款人民币13500元并按2020年9月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偿付从2020年9月1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37号

我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浙0781破
3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华隆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为
管理人。因兰溪市华隆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已执行完毕，债权清偿工作已完结。根据管理
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2019）浙
0781破37号之六民事裁定书，终结债务人兰溪市华
隆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2民初8827号

葛勤谊：本院受理原告丁宇斌与被告郑仕俊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经被告郑仕俊申请，本院审查后，现
通知你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你去向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82民初8827号案
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丁宇斌起诉要求判令：一、判
令被告郑仕俊立即归还原告投资款本金100000元
及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
行完毕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院定于2021年4月15日上午8时15分在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王洋洋、
人民陪审员蔡爱琴、人民陪审员李小珠。若未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7破字1号

本院根据夏木林的申请在2020年12月30日作
出(2020)浙1127 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
江景宁畲之坊油茶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景宁畲之坊油茶开
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景宁畲之坊油茶开发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5日前向管理人(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城北街368号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
想城A座6楼；联系电话：18858571711；联系人: 叶昕
妍)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浙江景宁畲之坊油茶开发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浙江景宁畲之坊油茶开发
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9日上午09：30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根据转让方江建敏与受让方陈崇迪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书》，江建敏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
权益）依法转让给陈崇迪。

根据（2015）温瑞商初字第 2204 号、（2015）温瑞商初
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债务人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的欠款为本金1759万元以及相应利息。该债务由抵押
人南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南京市溧水县开发
区城北5号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由保证
人浙江双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原温州双剑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徐胜宁、徐胜岳、孙成、罗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现通知债务人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及担保

人南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双剑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徐胜宁、徐胜岳、孙成、罗伟向陈崇迪履行还款（担保）
义务，具体金额以（2015）温瑞商初字第2204号、（2015）温
瑞商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金额为准。

特此通知
江建敏
陈崇迪

2021年1月27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原告宁波和氏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纳实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于2020
年8月28日作出（2020）浙0109民初6013号民事判决，该判
决现已生效。本院认定原、被告均在天猫经营各自的旗舰
店，销售婴儿床等产品，双方属于同行业竞争者。2018年4
月，被告杭州纳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天猫店铺“faroro旗
舰店”发表《farska生产车间大揭秘（黑心小作坊有图有真
相〉》、《farska生产车间大揭秘（续）（刚爆料就仓库整顿不是
心虚是什么）》、《暴利商家farska污蔑对手（farska的真实面
目）》三篇文章，文章中使用了大量贬低性语言，进行否定性
评价，系对原告宁波和氏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商誉进行
诋毁、贬低，具有不正当竞争的意图。相关公众在看到这
些言论后，必然会对原告经营的产品质量以及是否诚信经
营产生怀疑，原告的商誉也必然因此受到损害，有悖于诚
实守信的商业道德，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秩序，构成商

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被告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被告虽已删除其发表的三篇文章，
但应承担消除影响和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本院判决内
容如下：一、杭州纳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在其天猫店铺“faroro旗舰店”首页显著位置连
续五日就其商业诋毁行为发布对宁波和氏贝婴童用品有
限公司的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本院审核，如逾
期不履行，由本院登报公开判决内容，相应登报费用由杭
州纳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担）；二、杭州纳实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宁波和氏贝婴童
用品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55 000元；三、驳回宁
波和氏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判决书详细内容见裁判文书公开网。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21年1月27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关于公开（2020）浙0109民初6013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的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王雪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王雪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王雪东。宁波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王雪东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雪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雪东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21日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雪东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雪东

2021年1月27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三王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3758342.50

担保人

宁波市远见橡塑工贸有限公司、慈溪市天元三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佳德印业有限公司、邵小平、张建萍、张骏、胡晓莺


